
《意见》规定，为赌博提供条件或
者参与赌博，情节严重的，第一次被
查获，处10日拘留，并处5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六个月内再次被
查获，处十五日拘留，并处2000元以
上3000元以下罚款。在云南境内通
过计算机网络、电话、手机短信、微信
等方式参与云南国（边）境外赌场的
赌博活动，处罚裁量标准按本指导意
见执行。

不以营利为目的，亲属之间进
行带有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玩扑克
等娱乐活动，不予处罚，但在公共场

所内进行的，应当制止。设置游戏
机，每名参与活动者每日换取奖品、
有价证券价值总额未超过 200 元
的，一般不以赌博论处。赌博活动
中用作赌注的款物、换取筹码和积
分的款物和通过赌博赢取的款物属
于赌资。对查获的赌资、赌具应当
依法收缴，赌博违法所得应当依法
追缴。提供棋牌室、活动站等场所，
只收取正常、合理、固定的场所和服
务费用的经营行为，不以为赌博提
供条件论处，但有抽头渔利情形的
除外。

不以营利为目的亲属之间打麻将不予处罚

关于处罚

关于“为赌博提供条件”

一次组织10人以上20人以下
现场赌博属情节严重

《意见》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规定的“为赌博
提供条件”是指：明知他人实施赌博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资金、场所、交
通工具、通讯工具、赌博工具、经营管理、网络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空
间、通讯传输通道、费用结算等条件，或者为赌博场所、赌博人员充当保镖、为
赌博放哨、通风报信等，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

《意见》指出，为赌博提供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属于情节严重：

（一）组织他人赌博，抽头渔利数额累计在1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

（二）组织他人赌博，赌资数额累计在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

（三）一次组织10人以上20人以下现场赌博的；

（四）为云南国（边）境外周边地区赌场提供经营管理服务、赌博资金结算、
接送赌客出入国（边）境、赌博专用通讯工具等条件的；

（五）为网络赌博提供经营管理服务、赌博资金结算、网络接入、服务器托
管、网络存储空间、通讯传输通道、赌博专用通讯工具等条件的；

（六）为赌博场所、赌博人员充当保镖，为赌博放哨、通风报信、为赌场接送
参赌人员、明知他人参与赌博而为其提供赌博资金的；

（七）以营利为目的，设置赌博机5台以上10台以下的；

（八）在中小学附近设置赌博机，或者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参与赌博的；

（九）六个月内曾因赌博、为赌博提供条件或者其他违法行为受过治安处
罚的；

（十）在工作场所、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为赌博提供条件的；

（十一）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的；

（十二）国家工作人员为赌博提供条件的；

（十三）其他应当依法从重处罚的情形。

在公共场所赌博属情节严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规定的参与赌博“情节严重
的”情形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

（一）一起赌博行政案件中，人均赌资数额在2000元以上或者每注赌资在
100元以上的；

（二）六个月内曾因赌博、为赌博提供条件或者其他违法行为受过治安处
罚的；

（三）明知赌博同伙中有未成年人参与的；

（四）参与流动赌场赌博的；

（五）在工作场所、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赌博的；

（六）赴境外赌场参与赌博，赌博资金结算地在云南的；

（七）国家工作人员参与赌博的；

（八）有其他情节严重情形的。

人均赌资数额200元以上属赌资较大

根据《意见》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规定的“参
与赌博赌资较大的”是指一起赌博行政案件中，人均赌资数额在200元以上不
满2000元的情形。其中：

（一）人均赌资数额在200元以上不满1000元的，处3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元以下罚款；

（二）人均赌资数额在1000元以上不满2000元的，处3日以上5日以下拘
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具有以上情形，但行为人系初次违反治安管理，且社会危害性不大，同时
又无其他法定裁量从重情节的，一般适用500元以下罚款。

关于“参与赌博”

《意见》指出，认定赌资数额，应
当是有证据证明用以赌博的款物。
认定时应综合考虑赌博方式、参赌人
员陈述、现场用于下注的现金及筹
码、现场查获的财物等，不能简单地
把参赌人员随身携带的全部款物认
定为赌资。对有证据证明个人赌博
时所携带的款物确有其他用途的，不
能认定为赌资。对所携带的款物明
显高于可能输赢大小的，不宜简单认
定为赌资。

现场没有赌资，而是以筹码、积
分或者事先约定事后交割等方式代

替，或者通过银行转账、微信、支付宝
等方式结算的，赌资数额经调查属实
后予以认定。网络赌博的赌资，可以
按照在赌博网站上投注或赢取的总
点数乘以每个点数实际代表的金额
计算。在赌博现场查获的赌资无法
分清所有人的，可以作为参赌人员的
共同赌资予以认定和收缴。对收缴
的赌具一律依法予以销毁。农村地
区以斗牛等方式组织赌博，没有证据
证明该动物专门用于赌博的，应当将
其发还。 本报记者 熊波

实习生 马雯 早新蕾

关于赌资数额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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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云南警方发布消息，对《云南省公安厅关于办理赌博违法案件裁量
标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行了公示，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市
民如有合理建议，可以于2月14日18时前，向云南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反
映。联系电话（传真）：0871-63052580，通信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广
福路656号（云南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案件侦办专班）。

昨日下午，官渡警方利用
正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的新春购物节年货街，组织福
德、日新两个派出所，设置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宣传
点。通过设置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宣传展板，将公安机关
印制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
传年历、台历、购物袋、宣传
单、宣传册等送到群众手中，
现场解答群众对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疑问，并组织民警
书法家为群众撰写赠送春联。据悉，官渡
警方当天派发的各类扫黑除恶宣传资料
超过3万份。

昨日下午，盘龙警方也在辖区年货
街旁，组织开展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
中宣传暨迎新春·送祝福活动。民警为
现场群众书写春联、送“福”字、送年画，
并结合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发放了问
卷调查，与现场群众进行互动、有奖问
答；此外，新迎派出所的民警胡德贵带来

了自编自演的快板表演《扫黑除恶你我
他》，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传播“扫黑知
识点”。此次活动，共计送出年画500余
幅，“福”字100余幅，对联100余对，调
查问卷300余张，通过有奖问答送出新
春大礼包50余份。

本报记者 刘嘉 实习生 早新蕾
通讯员 胡红梅 摄影报道

亲属间打麻将玩扑克处不处罚？
赌博裁量标准公开征求意见

官渡盘龙警方开展
扫黑除恶集中宣传

参赌人员随身携带款物
不能简单地认定为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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